中山大学放射性同位素购买申请表
	单位名称
	
	实验室名称、地址
	

	经办人姓名
	
	经办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存放地点
	
	保存条件（是否有保险柜）
	
	工作场所是否环评、验收
	

	序号
	核素名称
	活度（Bq）
	活度浓度（Bq/ml）
	数量
	生产厂家
	使用人
（双人）
	保管人
（双人）

	1
	
	
	
	
	
	
	

	2
	
	
	
	
	
	
	

	3
	
	
	
	
	
	
	

	经

费

负

责

人

意

见
	因教学、科研需要，现申请购买放射性同位素。本人已熟悉该放射性同位素的特性和应急处理方法，在保管、使用过程中严格执行“五双”（双人保管、双人记账、双人双锁、双人运输、双人使用）管理规定。放射性同位素的操作人员、管理人员取得培训合格证，且工作过程中佩戴个人剂量章，如有违反，对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本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经费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实验操作所在实验室

负责人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申报。并保证履行相应的监督责任。
实验室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学

院

/

中

心

意
见
	情况属实，同意申报。并保证履行相应的监督责任。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

安全审批意见
	拟同意按程序给予办理。
负责人签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可不打印）
1、放射性同位素购买申请经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审核同意后，由经办人按要求向环保部门提交申请材料，取得环保部门审批同意后采购，并向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和环保部门备案。
2、申请人需提交的审批材料：转出单位辐射安全许可证（1份）、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4份）、转让协议（4份）、运输证明（1份）、历史台帐（1份）、前次审批表复印件（1份）等；如办理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管理豁免申请，申请人则需提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管理豁免申请表（3份），活度证明（1份）或射线装置说明书与资质单位出具的射线装置表面剂量当量率检测报告。
3、本表一式三份，申请单位存档一份，职能部门存档两份。


编号：








